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的专项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作为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安信信托”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

等相关规定，对公司受托行使部分营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利事项进行了认

真、审慎核查，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7年12月25日，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召开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委托公司行使部分营口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权利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关联方介绍 

国之杰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国之杰直接持有公司

2,389,941,11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52.44%。 

企业名称：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鞍山路 1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娄山关路 83 号 7 楼 

注册资本： 765,279 万元 

法定代表人：高天国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投资管理；服装生产、设计；百货、五

金交电、化工产品（除危险品）、针纺织品、工艺美术品、金属材料、普通机械、

电器设备、建筑装潢材料、计算机及配件、通讯器材及设备、冶金炉料、机电产

品、汽车零部件、建筑材料销售；室内装潢，经济信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为避免国之杰参股的营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营口银行”）与安

信信托产生潜在的利益冲突，保护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国之杰委托安信信托代

为行使其持有的营口银行股份而产生的的股东权利。国之杰委托安信信托行使国

之杰持因持有营口银行股份而产生的部分股东权利。截至目前，国之杰持有营口

银行股数为391,395,704股，占营口银行总股本的14.6666%（以下简称“委托标

的”）。 

1. 委托标的为国之杰现在和未来持有的营口银行全部股份。 

2. 在保证国之杰对委托标的的所有权、收益权（含收益分配请求权及剩余

财产分配请求权）和处分权（含转让、赠与、质押等）不变的前提下，国之杰将

其他股东权利委托给安信信托行使。安信信托受委托代为行使的权利范围包括但

不限于表决权、股东大会提案权、股东大会召开提议权等。 

3. 委托管理的期限自《委托协议》生效之日起生效至下列事项之一发生之

日终止： 

（1）国之杰不再持有委托标的之日； 

（2）委托标的对应的公司与安信信托不再构成现实的或潜在的同业竞争之

日； 

（3）国之杰与安信信托书面协商确认终止委托事项； 

（4）《委托协议》生效届满三年之日。 

4. 委托费用为人民币100万元/年。 

四、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2017年12月25日，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召开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委托公司行使部分营口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权利关联交易的议案》。6名非关联董事参与该项议案表决，关联

董事邵明安、高超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此项交易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

见。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符合公司正常经

营活动需要，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符

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保荐机构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关联

交易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